《罗湖区东门街道2023年老年人居家

适老化改造项目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秦尚琛
通信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蛟湖路12号
联系人：石家相
联系电话：0755-82179223
乙方：深圳市招商观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刘玮
通信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沙头角社区径口村63号福利中心办公楼101
联系人：张润吾
联系电话：13613607531
鉴于：                                                      

甲乙双方于 2023 年   月    日就 罗湖区东门街道2023年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 事宜签订了《罗湖区东门街道2023年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原合同”），原合同约定乙方为罗湖区东门街道适老化改造项目资助对象提供适老化改造，改造总户数不少于182户。
现因客观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就如下事宜达成补充协议： 

第一条  合同内容变更
双方同意对原合同条款进行如下变更：
（一）原合同第四条约定为：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7月30日止。乙方应在2024年7月30日前完成本合同约定的适老化改造任务，并移交给甲方验收。 现双方同意修改为：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7月30日止。乙方应在2023年12月15日前完成本合同约定的适老化改造任务，并移交给甲方验收 。

原合同第六条第一款原约定为：本项目支付金额以实际发生数量结算，每户最高补助人民币12000元，超出部分由申请人自行向乙方支付。现双方同意修改为：本项目支付金额以实际发生数量结算，按照本合同第二条项目内容约定的资助标准进行资助，超出部分由申请人自行向乙方支付。
原合同第六条第二款原约定为： 项目费用分三次进行拨付。第一次为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上限金额30%的款项；第二次为乙方完成按照本合同第八条第（二）项由甲方确定的适老化改造项目资助对象清单的适老化改造工作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实际总价20%的款项；第三次为项目验收完毕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本项目实际发生数量的剩余款项。 现双方同意修改为：项目费用分三次进行拨付。第一次为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上限金额30%的款项；第二次为乙方完成按照本合同第八条第（二）项由甲方确定的适老化改造项目资助对象清单的适老化改造工作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实际总价50%的款项；第三次为项目验收完毕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本项目实际发生数量的剩余款项。
原合同第八条第二款原约定为： 甲方负责确定适老化改造项目资助对象及户数，并将确定后的对象清单反馈给乙方。 现双方同意修改为： 甲方负责确定适老化改造项目资助对象及户数，并将确定后的对象清单反馈给乙方，因甲方提供资助对象数量不足导致评估延期则总工期顺延。 

原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第四项原约定为： 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导致被服务对象向甲方投诉，投诉次数超过3次的，视为乙方服务不合格，视同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或有权要求乙方按甲方合同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退还已支付但未实际提供改造服务部分的费用、终止本协议。 现双方同意修改为：在合同履行期间，因乙方过错导致服务对象向甲方连续投诉次数超过3次的，视为乙方服务不合格，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非乙方原因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无法整改的情况除外；经甲方书面通知限期整改，乙方拒不整改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总额的15%支付违约金，并退还已支付但未实际提供改造服务部分的费用、并终止本协议。
原合同第十条第一款原约定为：甲方变更委托项目内容、规模、条件、方式等，应于确定修改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乙方，乙方应当予以配合。具体由甲乙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解决。如需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行签订合同的，则重新明确有关条款。现双方同意修改为：甲方如有变更委托项目内容、规模、条件、方式等，至少应提前5个工作日书面告知乙方，由甲乙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行签订合同，重新明确变更后具体的项目内容条款。
第二条 其它约定

（一）本协议是对原合同的补充，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除本协议明确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继续有效。
（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双方各执肆份，每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 / 2
 2 / 2

